
关于《张店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试行）》的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

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推进统一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国务院印

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等一系列

重要文件，要求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全面提

升社会诚信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省政府

印发了《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 年）》、市

政府印发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对信用工作的阶段性任务进行部署。

二、政策起草依据

《建设方案》所含内容，与党中央、国务院和山东省先后出

台的一系列涉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文件相切合。特别是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

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9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鲁

政发〔2018〕9 号）、《山东省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中很多内容要求进行了落实。

三、出台目的

《方案》的制定，是张店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必将进一步夯实张店区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基石，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发展。为深入推进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全面构建规范

高效、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打造“信用张店”品牌，提供政策依据。

四、重要举措

（一）全面落实《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按照省、市要求，将条例作为张店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的纲领和依据，严格依法依规规范社会信用信息采集归集和披露、

信用激励和惩戒、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等活动，

纠正和杜绝信用信息滥用与信用惩戒泛化，确保条例落地实施，

取得实效。

（二）建立信用管理制度体系

结合张店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工作实际，围绕公共信用

信息开放与共享、信用分级分类评价与管理、信用应用场景、信

用修复、公职人员诚信、个人诚信、企业信用建设等主要工作和

关键环节，研究制定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制度，使信用信息记录、



归集、公示、查询、应用、互联互通、信用信息安全和主体权益

保护等有章可循。建立公共信用信息数据清单，进一步完善联合

奖惩制度，确保全区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制度严谨统一，规范有序，

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三）信用标准规范建设

将标准化融入“信用张店”建设各个领域，发挥标准化在信

用信息归集、共享、应用、管理中的规范性和引导性作用，按照

国家、省、市统一的信用标准规范，研究制定张店区信用信息基

础标准、技术标准、应用标准和管理标准等，加快统一信用信息

归集、存储、公开、共享、使用、质量保障和安全管理的技术标

准，推动信用信息在各个领域的规范共享和深度应用，促进信用

信息跨部门、跨领域互联互通。重点探索编制全区通用的公共信

用综合评价标准，引导编制行业、企业及重点领域从业人员诚信

管理准则和信用评价标准，在各类信用应用场景中推广信用评价

结果的使用。

（四）开展企业信用管理

提高企业对信用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引导企业建立健全

内部信用管理体系，树立企业诚信形象。根据行业特点和监管要

求，建立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信用监管机制。

（五）公职人员诚信建设

加强公职人员诚信建设，塑造公职人员“模范守信、带头守

信”的良好队伍形象。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表



率导向和示范作用，不断提升政府诚信行政水平，树立政府公开、

公正、诚信的良好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

（六）推动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全面加强个人诚

信体系建设，弘扬诚信传统美德，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让诚

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七）完成诚信示范街区创建

按照“政府引导、商户参与、社会监督、群众受益”的原则，

针对试点街区，开展诚信示范街区建设，实现以点带面，促进商

户诚信经营。打造张店区诚信经营品牌，助推诚信示范街区建设

成为城市诚信建设的标杆和亮丽风景。

解读人：张店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钱军 电话：0533-2869859


